
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文件
皖环办秘〔2023〕45号

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关于印发《安徽省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评估细则》《安徽省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验收评估细则》的通知

各市生态环境局：

为扎实推进我省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体治理工作，建立科

学、标准的验收评估体系，结合我省实际，我厅组织制定了《安

徽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评估细则》《安徽省农村黑臭水体治

理验收评估细则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对照评估细则要求，做好

年度农村环境整治重点任务评估验收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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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安徽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评估细则

2.安徽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验收评估细则

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

2023年 11月 28日



— 3 —

附件 1

安徽省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评估细则

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验收评估重点查看村庄生活污水是否得

到有效收集处理，已建的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是否正常运行。

一、验收评估对象

16个设区市

二、验收评估内容和计分方法

（一）年度任务完成情况（10分）

评估内容：年度农村生活污水治理、乡镇政府驻地农村生活

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任务完成情况。

评估方式：各市自查报告。

计分方法：按年度任务完成比例计分。确因不可抗力或城市

规划调整等因素导致年度治理任务未完成的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

可视为完成。

（二）市级抽查情况（20分）

评估内容：对市级抽查过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任务、乡镇政

府驻地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任务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

情况等 3项指标进行核实。

评估方式：查阅资料、现场查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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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分方法：对于市级抽查的评估指标进行核实，每发现一处

不属实的情况扣 2分。此项分数扣完为止。

（三）治理成效（40分）

1.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成效（20分）

评估内容：已完成治理的村庄生活污水是否得到有效处理、

是否干净整洁。

评估方式：现场抽查。

计分方法：公共空间或房前屋后存在水域面积 200㎡以上黑

臭水体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2分；村庄内生活污水横流形成淤积的，

每发现一处扣 2分；厕所粪污直排或化粪池溢流的，每发现一处

扣 2分；存在生活垃圾及畜禽粪污等乱堆乱放等其他脏乱差问题，

每发现一处扣 1分。按抽查对象的平均得分计分。此项分数扣完

为止。

2.乡镇政府驻地污水处理设施提质增效（10分）

评估内容：已完成提质增效任务的乡镇政府驻地生活污水收

集管网覆盖率和设施进水浓度情况。

评估方式：查阅资料、现场查看

计分方法：污水收集管网覆盖率（管网覆盖户数/建成区常

住户数×100%）低于 75%的，每低 1个百分点扣 0.5分；设施月

平均进水化学需氧量（COD）低于 100mg/L，每低 1个 mg/L，

扣 0.05分，月平均氨氮（NH3）低于 25mg/L的，每低 1个 mg/L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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扣 0.2分。（进水水质提供人工或在线监测报告，化学需氧量和

氨氮不同时扣分，以扣分少的计）。按抽查对象的平均得分计分。

此项分数扣完为止。

3.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情况（10分）

评估内容：重点评估日处理能力 20吨及以上农村生活污水

处理设施运行和问题设施整改情况。

评估方式：查阅资料、现场查看

计分方法：日处理能力 20吨及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问题

设施未制定整改方案或未按时完成设施整改的，扣 2分；不正常

运行且未纳入问题设施清单的，扣 3分。日处理能力 20吨以下

的污水处理设施不正常运行的，扣 1分。按抽查对象的平均得分

计分。此项分数扣完为止。

不正常运行的情况包括：1.无进水或进水量明显偏小的：包

含设施进水口、调节池或管网接入的最后一个检查井，无进水痕

迹；污水管网破损，污水外溢；检查井损坏或井内有较多垃圾、

淤泥等。2.设施空转或存在明显故障的：包含动力设施未接电，

动力设施接电后无法启动，或电表读数与设施正常运行用电量明

显不符；管道、阀门、池体、泵站等严重损坏。3.出水水质不达

标或月平均进水浓度低于设施出水排放标准的。4.采用生态治理

工艺的，人工湿地或土壤渗滤系统壅水；非植物枯萎期，出现大

量植物枯萎死亡现象；湿地基质表面的积泥、植物残体、杂草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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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未进行清理等；5.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导致的设施破损严重

无法改造的，提供证明材料和污水处理替代措施的；因村庄搬迁

没有服务对象的设施，或县域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规划等相关规划

已将设施服务范围与其他村庄、城镇等合并，不再使用该设施的，

提供证明材料，不判定为不正常运行。

（四）日常检查情况（10分）

评估内容：督察检查、群众举报、媒体曝光等方式发现问题。

评估方式：查阅资料

计分方法：中央生态环保督察、警示片等形式通报或主流媒

体曝光的，每一例扣 3分；省级生态环保督察、警示片等形式通

报或主流媒体曝光的，每一例扣 1分；群众举报并查实的，每一

例扣 0.5分。此项分数扣完为止。

（五）长效管护机制（10分）

评估内容：制定并落实农村生活污水治理长效管护机制情况。

评估方式：现场查看、查阅资料

计分方法：县级及以下相关部门没有制定相关长效管护制度

的，扣 2分；日处理能力 20吨及以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

维台账记录不齐全的，扣 1分；日处理能力 20吨及以上农村生

活污水处理设施出水水质检测记录，每年少于 2次的，每少一次

扣 1分。按抽查对象的平均得分计分。此项分数扣完为止。

（六）公众对生活污水治理工作的满意度（1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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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内容：相关部门组织对各地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工作开展

群众评议，根据调查结果计算出公众对污水治理工作表示满意或

比较满意的人数与调查比例的人数。每个市调查问卷不少于 50

份。

评估方式：现场问卷

计分方法：80%≤公众满意度＜90%，扣 2分；60%≤公众满

意度＜80%，扣 5分；60%以下，不得分。

（七）加分项（5分）

验收年度内，在省级及以上会议作经验交流或作为典型案例

推广的，每项加 0.5分；在省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正面报道的，每

项加 0.5分，同一事项不重复加分。积极申报中央农村环境整治

项目（农村生活污水治理）并纳入储备库的，每个项目加 0.5分。

累计加分不超过 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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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安徽省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验收评估细则

农村黑臭水体治理验收评估重点查看水体是否有明显异味、

异常颜色，是否存在返黑返臭问题等。

一、验收评估对象

16个设区市

二、验收评估内容和计分方法

（一）任务完成情况（10分）

评估内容：各市是否完成年度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任务。

评估方式：各市自查报告。

计分方法：按年度任务完成比例计分。确因不可抗力导致年

度治理任务未完成的，提供相关证明材料可视为完成治理任务。

（二）市级抽查情况（20分）

评估内容：对市级抽查过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情况进行核查。

评估方式：查阅资料、现场查看

评分方法：对市级抽查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情况与实际抽查不

相符的，每发现一处扣 5分。此项分数扣完为止。

（三）工作开展情况及治理成效（40分）

1.工作机制建立情况（10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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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估内容：是否比照《安徽省农村净水工作行动方案》，制

定印发相应文件及落实措施情况。

评估方式：查阅资料

计分方法：没有制定农村黑臭水体治理工作方案，扣 2分；

没有成立净水攻坚行动指挥领导小组，扣 1分；没有制定“一水

一策”整治方案，扣 0.5分；市级党委政府负责人没有定期部署、

调研、检查等内容的，扣 0.5分；农村黑臭水体清单没有报送县

级主要领导审签的，扣 0.5分。

2.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情况（10分）

评估内容：农村黑臭水体排查是否全面彻底。

评估方式：查阅资料、现场查看

计分方法：结合疑似黑臭水体清单，抽查发现省级清单之外

的农村黑臭水体，皖北地区每个扣 0.5分，其他地区每个扣 1分。

3.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成效（20分）

评估内容：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体是否达到消除黑臭、水体清

澈的良好效果。

评估方式：现场查看

计分方法：水体周边有明显排污口或水体周边农户污水未有

效收集处理的，每发现一处，扣 1分；水面存在大量影响水体观

感的浮油、动物残体、白色漂浮物等，每发现一处，扣 1分；水

体周边有垃圾堆放点或人为倾倒或堆放垃圾等，每发现一处，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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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.5分；清淤后淤泥堆放在岸边，容易造成二次污染的，扣 0.5

分；河道岸坡存在种植庄稼、生态护坡不完善的，扣 0.5分。此

项分数扣完为止。

（四）日常检查情况（10分）

评估内容：督察检查、群众举报、媒体曝光等方式发现的问

题。

评估方式：查阅资料

计分方法：中央生态环保督察、警示片等形式通报或主流媒

体曝光的，每一例扣 3分；省级生态环保督察、警示片等形式通

报或主流媒体曝光的，每一例扣 1分；群众举报并查实的，每一

例扣 0.5分。此项分数扣完为止。

（五）长效管护机制（10分）

评估内容：指农村黑臭水体消除黑臭后是否制定相应长效管

护机制；是否定期进行巡查、水质检测等。

评估方式：查阅资料、现场查看

计分方法：未定期巡查并建立问题台账的，扣 1分；未定期

进行水质检测的，扣 0.5分；未明确长期管护责任人的，扣 0.5

分；已完成治理的黑臭水体返黑返臭的，扣 2分。此项分数扣完

为止。

（六）公众对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的满意度（10分）

评估内容：指相关部门组织对各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开展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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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评议，根据调查结果计算出公众对黑臭水体治理工作表示满意

或比较满意的人数与调查比例的人数。调查问卷和询问不少于

50份。

评估方式：现场问卷

计分方法：80%≤公众满意度＜90%，扣 2分；60%≤公众满

意度＜80%，扣 5分；60%以下，不得分。

（七）加分项（5分）

验收年度内，在省级及以上会议作经验交流或作为典型案例

推广的，每项加 0.5分；在省级及以上主流媒体正面报道的，每

项加 0.5分；同一事项不重复加分。整县推广“以用促治”方式，

将 50%以上的农村黑臭水体治理承办给集体、个人用于养殖、种

植等，实现水体久治长清的，每县加 0.5分；积极申报中央农村

环境整治项目（农村黑臭水体治理）并纳入储备库的，每个项目

加 0.5分。累计加分不超过 5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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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各市人民政府。

安徽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年 11月 27日印发


